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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金融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

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徐洪才 

2013 年 9 月 15 日，天津滨海新区 

 

各位专家、各位代表： 

非常高兴参加第四届中国（天津滨海）国际生态城市论坛，与大

家共同探讨金融如何支持生态城市建设的问题。 

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专门论述生态文明，提出“把生态文明建设

放在突出地位，融入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各方

面和全过程，努力建设美丽中国”。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

的同时，又主动保护自然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建设良

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。在人类社会发

展过程中，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。在城市化过程中，加强生态文明

建设也是必然趋势。经验表明，将城市化和生态文明有机结合起来，

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生态城市建设。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，必须充分发

挥金融的支持作用。 

小平同志讲过，“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”。他还讲过，“科

技是第一生产力”。如果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，并加以适当延伸，就

是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金融是第一推动力；但是，如果没有第一推

动力，也就不会有第一生产力”。将这两句话用于生态城市建设也是

很贴切的。也就是，建设现代生态城市、促进现代生态文明，都离不

开金融的支持。 

近年来，我国金融系统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方面，出台了很多政

策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早在 2007 年 7 月，中国人民银行就出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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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，并与环保部、

银监会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通知》等

文件，加强宏观金融政策指导。2012 年 2 月，中国银监会颁布《绿

色信贷指引》，积极倡导“绿色信贷”，完善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机

制。金融机构也围绕生态文明建设，积极改进金融服务，创新金融品

种，拓展业务范围，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。 

但是在我看来，在目前我国生态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中，金融的

作用发挥得还远远不够，还有巨大的潜力。我们应该遵循生态文明建

设的客观规律，加快金融创新步伐，建立健全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

的体制机制，充分发挥金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，为生态文

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。借此机会，我想谈几点建议，供大家参考。 

第一，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，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。各级政

府应通过加强对产业经济研究，明确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，

针对性地对生态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。与此同时，

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。这方面，国外已有多年的实践探索，“赤道

银行”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近年来，我国绿色金融体系逐渐形

成，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初见成效。一些违反国家环保政策、可能

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项目，在申请贷款时，因不符合“绿

色信贷”要求而被金融机构否决。应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

门的合作，制定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推出绿色信贷、绿色证券和绿色保

险产品。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单一，规模较小。在绿色信贷产品推

进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，如缺乏绿色信贷的标准、绿色信贷指导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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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，这些都需要政府部门帮助解决。 

第二，商业银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积极推进金融创新。银

行应自觉遵守国家产业政策，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中小企业发

展、居民合理消费需求和企业走出去；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淘汰的领

域，如“两高一资”和“两高一剩”行业，根据风险状况做出审慎调整。

应把调整信贷结构放在突出位置，重点调整行业结构、地区结构和客

户结构。在行业结构方面，坚持“有进有退，有保有压，有先有后”

的原则，加大潜在高风险客户主动退出力度，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融资

平台贷款总量，优化信贷行业投向，推进行业投向多样化，提高信贷

资产质量和分散风险。应实现从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，从片面追求市

场份额向重视社会责任转变，从主要依靠利差收入向发展中间业务转

变。应遵循市场准则，通过提供优质金融产品和服务，支持社会经济

和环境可持续发展，在兼顾业务拓展和社会责任过程中寻求新的商机

和可持续发展模式。 

第三，资本市场在支持生态城市建设中应该有更大的作为。证券

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，严格企业上市环保核查和上市后督

察，扶持绿色经济行业的企业上市融资；完善以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

度和环境信息披露，遏制“双高”行业过度扩张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

改进环境表现。证券经营机构要把帮助推荐绿色经济相关行业的企业

上市融资放在重要位置，引导社会资本向这些产业和领域合理流动。

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，引导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参与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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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城市建设。与此同时，开发相关证券化的金融产品，盘活资源存量，

拓宽融资渠道，促进生态城市项目建设和发展。 

第四，开发和推广应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保险品种，改进相关

企业的风险管理。目前，我国推行这种保险产品存在诸多制约因素：

一是缺乏法律保障，企业是否参保并无制度性约束，对侵权主体缺乏

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；二是政策支持力度较弱，部分试点省市给予了

政策支持，但停留在补贴投保企业保费层面，缺乏税收和风险保障基

金等政策支持；三是缺乏统一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。应建立和完

善绿色保险制度，明确在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危险化学品

企业，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危险废物处置企业，特别是

在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和行业，强制推广应用相关保险产品。 

第五，大力发展农村金融，改善农村金融环境。促进城乡生态文

明建设协调发展，对于改变我国城乡经济“二元”结构、促进“三农”跨

越式发展，有着重要现实意义。在这方面，金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。

例如，当前亟需解决的控制农业污染问题、土壤治理修复问题等，涉

及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、加大农业科技攻关、加大土壤修复技术攻关

和试点等，做好这些工作，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有力支持。地方金融机

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、村镇银行、小贷公司等，作为金融业支持农业

的主力军，要探索服务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新方式、新手段，推出支持

农村地区发展特色生态型经济项目、发展现代农业、保护和改善农村

生态环境的新品种、新举措，积极支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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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，建立和完善碳排放配额制度和碳排放配额强制交易市场。

以金融手段处理碳交易是当代生产方式向绿色经济方向转变的重要

标志，它与建立世界碳交易体系和重构国际金融秩序密切相关。目前，

我国已有北京环境交易所、上海环境交易所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和深

圳环境交易所等，从事基于《京都议定书》中确立的“清洁发展机制”

（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, CDM），即 CDM 项目的碳排放权

交易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我国碳治理、碳交易、碳金融、碳服务等，尚

处于起步阶段，金融机构还不熟悉“碳金融”的价值、操作模式、项目

开发、交易规则，参与意识不足，参与动力不强，还存在法律和监管

缺位等问题，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尚未开发出标准化交易合约，与欧

美碳交易市场的业务种类和规模都有相当大的差距。这些对我国金融

监管、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迫切需要有关方面

予以高度重视。 

总的来讲，为生态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，

需要政府部门、金融机构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提

高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。 

各位专家、各位代表，生态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生态城市是

生态文明的具体表现。促进生态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，是一项利国利

民、功在当下、福泽后代的崇高事业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充分发挥金

融对生态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作用，为推动生态文明事业发展

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。 

  谢谢大家！  


